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

信息发布保密审查表
	信息标题
	

	发布内容

基本要素
	作者（撰稿）
	签名：

	
	信息来源
	

	
	发布载体
	

	业务科室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

	信息小组

保密审查
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信息发布

终审领导

审查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注：

1.撰稿人信息稿件正文之后须分别标注总编、主编及撰稿人姓名。

2.审查时，撰稿人附发布信息纸质材料，审查完成后一并交办公室存档。

3.经审查后同意发布的信息同时由办公室登记信息发布台账。
  4.拟发布载体是指面向社会公开的报刊、杂志、网站、公告栏、抖音、快手、公众号等信息平台。

5.所有“审查”“审核”意见栏中相关人员须表明是否同意发布并签名。
